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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讨论了中国最大省份广东在中国国务院于2015年3月发布9号文件《关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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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成功吸引了新的参与方，分析了改革对于电力行业企业运营和投资决定的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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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讨论了中国最大省份广东在中国国务院于 2015 年 3 月发布 9 号文件《关于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来所实施的电力行业改革。作者结合国际经

验介绍了广东电力批发市场试点情况，讨论了广东的试点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将广东

目前的市场设计与其他国家成功的电力市场做了对比，探讨了广东的改革是否为电力

市场成功吸引了新的参与方，分析了改革对于电力行业企业运营和投资决定的影响，

最后为中国政府深化电力行业改革提出了几个建议。 

 
关键词：电力市场改革、国际经验、中国广东、工业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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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广东是中国经济体量最大、最成功的省份。它最近开展了批发电力市场试点，

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为大的工业用户提供电力。本文的目的

是评价广东的市场改革，并讨论广东的电力市场模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哪些调整。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广东的哪些试点经验既对广东本身也对全国其他地区有借鉴

意义。文章根据中国各利益相关方的经验，说明了要对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系统进行成

功的改革需要解决哪些关键性问题。 

根据对广东的试点市场及其影响的研究，我们对中国电力市场改革提出如下改

进建议： 

第一，需要认识到，随着市场改革和价格下降，发电资产将贬值。如有必要，

应该对国有发电企业的资产进行重组，以增加竞争和分散资产损失。还可以考虑让电

力用户承担竞争转型费，也就是从电力用户的受益中收取一部分，用于直接补偿发电

企业的损失和资产贬值。 

第二，广东需要发展为所有发电企业服务的日前市场，并且将此市场与电力调

度结合起来。目前实行的部分月度市场已经成功地催生了一批新的市场参与者（售电

公司），但是，月度市场并没有为运营和投资提供合适的价格信号。如果建立一个完

整的日前市场，将难以避免地出现大爆炸式交易。这种大爆炸式交易方式也是英国和

美国的电力批发市场曾经经历过的。 

第三，有必要在一个省进行更全面的实验。要开展真正的电力市场试点，就应

该有针对所有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的一整套电力批发市场。所谓的整套电力批发市场，

应该既包括能源市场（包括年度、月度、日前和日内市场）也包括辅助服务市场（特

别是频率和短期运行备用市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力市场试点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包括广东。要想开展这样的全面试点，广东是一个很好的候选地，因为它的初始电价

较高，而且电力行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第四，中国电力市场改革走回头路的可能性比很多其他国家要大。其原因是过

去五年的进展不大，而且电改本身也缺乏立法支撑。此次电改的基础是 2015 年 3 月份

的国务院 9 号文件，但该文件没有法律效力，存在被撤销的可能性。考虑到中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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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周期更长了（10 年以上），所以改革需要有紧迫性。在英国，1987 年的大选确定了

电力市场改革最多 5 年（实际时间只有 4 年）的实施时间表，而到了 1991 年，改革就

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例子说明，有必要在省级首先确立一个可行的试验计划，然后

为全面改革制定一个有雄心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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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 年 3 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 9 号文件2，启动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改革的

重点是，为电力批发引入市场机制，为电力零售引入竞争机制，从而为工业用户降低

电价3。 

 广东是中国经济体量最大、最成功的省份。2016 年，广东的出口、GDP、人口

（1.08 亿）和电力消耗分别占全国的 25%、10.6%、7.8%和 9.5%4。广东的终端电价在

中国相对较高（居民用电和大多数工商用电都是如此），需要从其他省引进电力5。 广

东省辖区内的深圳特区试点了一些新的市场机制，但这些机制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 

 广东是中国国内电力市场改革的领头羊，而它所在的中国南方电网自从 2002 年

建立以来也一直是中国电力系统里的一个具有活力和创新性的地区6。即使是在 9 号文

件发布之前，深圳就已经在 2014 年开始了电力市场改革试点7，其内容包括建立独立

的输配电价体系，并在某些发电企业和零售用户之间建立月度合约交易机制。2016 年，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成立，促进了全省范围的电力交易8。 

本文的目的是，结合国际经验描述并分析广东在引入电力批发和零售市场机制

方面的进展。本文建立在我们前一篇文章（Pollitt, Yang and Chen, 2017）的基础之上。

前篇文章谈及了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的 14 个方面（更早的文章请见 Joskow, 2008 以及 

Pollitt and Anaya, 2016），并在每个方面就如何降低工业用户的电价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在前篇文章中，我们强调了以下四个关键性建议：第一，改革电厂调度体制，以最大

程度地降低系统成本；第二，改革输配电价体制，以激励电网降低成本；第三，对工

                                                      
2 国务院 (2015)，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9 号文件，2015 年 3 月 21 日。 
3 国务院 (2015)，另见 See also China5e Research Centre (2016) and China Daily (2017), ‘Nationwide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expected by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 
4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5 见 Cheng (2016)。 
6 Chau et al. (2011). 另见 Wen (2017). 
7 中国国际发改委(20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市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发改价格【2014】2379
号 Retrieved from: http://jgs.ndrc.gov.cn/zcfg/201411/t20141104_639639.html 
8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 (2017)， 南方区域跨区跨省月度电力交易规则（试行） 
https://www.gzpec.cn/mai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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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电价和居民电价进行再平衡，减小两者差距，以更好地反映服务的基础成本；第四，

减少目前对于发电和电网的过度投资，以更好地反映电力系统的基本供求关系。 

电力市场改革的成功与否，核心问题是首先要有运行良好的电力市场（Stoft，

2002)。从理论上讲，如果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之间有适当的竞争，那么我们在前篇文

章中提出的几个关键性建议应该会得以实现。因此，我们对于广东省电力市场改革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广东最近的改革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市

场试点是如何改变传统支付体系和电厂调度体系的？输配电价是如何计算以及如何监

管的？市场试点是如何影响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内部的运营和投资决定的？在将区域

间电力交易纳入电力市场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在创建一个全面的电力市场体系方

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本文旨在评估改革进展以及广东是如何根据本地情况调整电力市场模式的。要

创建一个完整的电力市场体系，说易做难，实际上全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都是根据本

地情况开发自己的体系的（比如美国的 PJM 就与英国的市场不同）。本文说明了广东

试点过程中的哪些经验既对本省也对中国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文章根据中国各利益

相关方的经验，说明了要对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系统进行成功的改革需要解决哪些关键

性问题。文章还对省一级改革的未来步骤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本文能为目前关于中

国应该如何具体实施电力行业改革的讨论做出一些贡献，并有助于相关人员根据中国

具体情况进一步研究国际经验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本文其他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首先讨论广东电力市场改革的背景，包

括广东电力系统的特点。第三部分将讨论广东电力市场试点的具体情况以及目前的市

场设计是否适合其他地区的电力市场。第四部分将探讨广东在电力市场改革中引入新

参与方的情况。第五部分将讨论电改对企业的运营和投资决策的影响。在第三至第五

部分里，我们将介绍一些国际经验，以更好地分析广东电改到目前为止的成果。第六

部分将根据目前的市场设计和改革效果，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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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1.广东省概况 
 
 

图 1 广东省地图 

 
图片来源: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newwindow=1&safe=strict&hl=zh-

CN&tbm=isch&source=hp&biw=1280&bih=580&ei=JhM_Wr2ID4Ki0QSf97egAg&q=Guangdong+map&oq=G
uangdong+map&gs_l=img.3...3260.5308.0.5834.5.5.0.0.0.0.89.241.3.3.0....0...1ac.1j4.64.img..2.2.167.0..0j0i30k1.

0.lFwlxyuThfs#imgrc=EgKu__I1w56MVM 
 

广东（见图 1）在整个中国的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9。它一直是推动市场机

制的先行者，比如在完善法律和治理体系方面。省会广州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

一（约 2000 万，仅次于北京）。第二大城市深圳（人口 1200 万）也是一个国际性特

大城市，位于香港对面，是中国的经济特区，它在 1979 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只有 3 万人

的集镇10。广东位于珠江三角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本区域的很大一部分出口就

                                                      
9 Bui et al. (2002)。另见 Andrews-Speed (2013). 
10 另见 Xinhua Finance (2015)， “Shenzhen given nod to pilot new power transmission.” 
http://en.xfafinance.com/html/Industries/Utilities/2015/40163.shtml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newwindow=1&safe=strict&hl=zh-CN&tbm=isch&source=hp&biw=1280&bih=580&ei=JhM_Wr2ID4Ki0QSf97egAg&q=Guangdong+map&oq=Guangdong+map&gs_l=img.3...3260.5308.0.5834.5.5.0.0.0.0.89.241.3.3.0....0...1ac.1j4.64.img..2.2.167.0..0j0i30k1.0.lFwlxyuThfs#imgrc=EgKu__I1w56MVM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newwindow=1&safe=strict&hl=zh-CN&tbm=isch&source=hp&biw=1280&bih=580&ei=JhM_Wr2ID4Ki0QSf97egAg&q=Guangdong+map&oq=Guangdong+map&gs_l=img.3...3260.5308.0.5834.5.5.0.0.0.0.89.241.3.3.0....0...1ac.1j4.64.img..2.2.167.0..0j0i30k1.0.lFwlxyuThfs#imgrc=EgKu__I1w56MVM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newwindow=1&safe=strict&hl=zh-CN&tbm=isch&source=hp&biw=1280&bih=580&ei=JhM_Wr2ID4Ki0QSf97egAg&q=Guangdong+map&oq=Guangdong+map&gs_l=img.3...3260.5308.0.5834.5.5.0.0.0.0.89.241.3.3.0....0...1ac.1j4.64.img..2.2.167.0..0j0i30k1.0.lFwlxyuThfs#imgrc=EgKu__I1w56MVM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newwindow=1&safe=strict&hl=zh-CN&tbm=isch&source=hp&biw=1280&bih=580&ei=JhM_Wr2ID4Ki0QSf97egAg&q=Guangdong+map&oq=Guangdong+map&gs_l=img.3...3260.5308.0.5834.5.5.0.0.0.0.89.241.3.3.0....0...1ac.1j4.64.img..2.2.167.0..0j0i30k1.0.lFwlxyuThfs#imgrc=EgKu__I1w56M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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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珠江三角洲。深圳相对独立于广东省政府，有其自己的监管体制。该地区在治理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例子包括：深圳是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先行者，而广州拥有中国

三个知识产权法院中的一个11。广东在政治上对于全中国也很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很

多中央高级领导人都曾经在广东省政府工作过。  

广东在 2012 年开始实施碳排放试点12， 是参与试点的两省五市之一。这七个试

点地区的政府可以决定哪些行业参与试点。其中，只有广东对于排放许可的拍卖进行

了试点。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对三种产品进行交易：广东省碳排放配额（GDEA）、

中国的核证减排量（CER）以及本省的 CER13。其中，10%的配额可以来自本省的

CER，30%可以来自其它省的 CER。试点开始时涵盖了电力、水泥、石化和钢行业，

在 2016 年的时候又纳入了航空和造纸行业14。2017 年 12 月，中国政府宣布启动全国

碳排放交易系统，将涵盖电力和热能行业15。碳价从 2013 年的每吨 60 元人民币降到了

2017 年的每吨 12 元人民币，这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碳价问题类似。纳入该体

系的门槛是每年 2 万吨排放量。全国性市场的交易价格预计从开始时的每吨 30 元左右

上升到 2030 年的每吨 200 元。人们认为试点市场和全国性市场将并存 3-5 年的时间，

而不是将他们连接起来。广东碳市场试点的经验可以作为全国性市场设计的参考(见 

Wang et al., 2016)16。在碳交易市场、电力市场以及可再生能源证书市场之间，有很多

交叉的地方。Cheng et al. (2016)的分析表明，较高的碳价（比如每吨二氧化碳 10 美元）

将导致广东用于发电的煤炭使用显著减少（并导致天然气的使用增加），另外，这还

可能产生显著的空气污染防治协同效益(见 Cheng et al., 2016)。 

  广东只是中国的多个碳市场试点地区之一17。其他重要试点地区的覆盖面和价

格情况各不相同。广东缺少便宜的天然气，用煤则需要长距离运输，所以电价高，因

此，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广东的碳价对电价的提升作用更大18。图 2 是广东近年来经

历的电改重要步骤的时间节点。 

                                                      
11 见 Cohen, R. (2015). 
12 Cheng et al. (2016). 
13 Cheng et al. (2016). 另见 Liu, D. (2017). “电力市场、碳排放权市场和绿色证书市场的协调发展。” 
Electricity market, carbon market and green certificate mechanisms development, Industry perspective, China 
Electrical Equipment Industry, 2017.07. 
14 见 ICAP Status Report 2017. 
15 见 Pike and Zhe (2017).  
16 Wang et al. (2016). 
17 见 中国能源网 (2016); 中国国家发改委(2015)，“电力体制改革解读”。 
18 Zhang (2017). See also Zhang and Xu (2017)，“中国能源大省电力市场建设经验分析.” Electric Power, 
2017, 50(4):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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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东电力行业改革的重要时间节点 

 

 

来源：根据An Bo et al. (2015, p.6)整理. 
 

 
来源: 根据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17b)的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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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电力零售市场正在逐渐开放，其最大的（就电压水平来说）电力用户现

在有机会从电力市场自己买电19。售电公司和发电企业的注册由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负责管理。月度电力批发市场在 2016 年 6 月正式启动。到 2017 年 8 月为止，310 家售

电公司和 60 家发电企业在该市场注册，其中 101 家售电公司正在参与该市场20。 

 

2. 广东电力行业规模 
 
 广东的电力行业规模巨大，见图 3。2014 年的发电总量是 380TWh，装机容量

是 91GW（两者都比英国的规模大）。广东 2015 年的电力总需求是 531TWh，需要从

相邻省份（特别是云南）引进大量电力。  

 

图 3 广东的电力行业规模 

 

                                                      
19 见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7)， “广东电力市场交易基本规则（试行）” http://www.nea.gov.cn/2017-
01/20/c_135999956.htm 
20 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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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电力统计 (2015) 

 

 
来源: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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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电力需求一直在快速增长（见图 4）21，2006-2014 年的年增长率为 7.2%，

2015 年降为 1.4%。新装机容量的建设速度在 2015 年为 10.15 GW，2016 年为 5.4 GW。

电网也在继续扩张，2015 年新增线路 7274 公里（220KV 及以上），2016 年新增线路

4542 公里22。服务质量也从低水平快速提升（见图 5），城市中心地区尤其如此。 

 

图 4 广东的电力需求 

 

 
来源: 广东省政府统计数字(2016)。 http://www.gdstats.gov.cn/tjnj/2016/directory/content.html?07-04 

 

图 5 广东的服务质量 

 

 
来源: 中国南方电网 (2016) 。http://www.csg.cn/shzr/zrbg/ 

 
表 1 将广东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电价进行了对比。两者的差距说明了广东电改

的驱动力：与美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相比，广东的工业电价很高。广东的终端工业电价

比德克萨斯高得多。之所以有如此差距，部分原因是美国用于发电的天然气（德克萨

斯的边际燃料）价格比广东用于发电的煤炭（广东的边际燃料）价格要低（其中的差

                                                      
21 另见 Yang et al. (2017)， “广东电力市场需求侧响应交易机制研究.”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30(5), 
25-34.  
22 2016 年，整个中国南方电网地区的电网投资达 7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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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约为双方工业电价之差 8.4 美分/千瓦时的 25%）。不过，德克萨斯和广东的工业电

价之间的大部分差距并不能用成本差异来解释。表 1 还显示，广东的居民电价低于工

业电价，也低于德克萨斯的居民电价。 

表 1 广东与德克萨斯的电价以及发电燃料价格对比 

 

工业电价 

 

(美元 /千瓦时) 

2015年 

用于发电的煤炭价

格 

(美元 /千瓦时) 

2015年 

用于发电的天然

气价格 

(美元 /千瓦时) 

2015年 

居民电价用 

 

(美元 /千瓦时) 

2015年) 

德克萨斯 0.0554 0.0161 0.0094 0.1167 

广东 0.1394 0.0311 0.0884 0.1084 

广东减去 德克萨斯 
00.0840 

（高 152%） 
0.0150 0.0790 

-0.0083 

（低 7%） 
 

来源: Fridley, David, Hongyou Lu, and Liu Xu. Key China Energy Statistics 2016. Berkeley, CA: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2017 （p.28）; 广东发改委网站： http://www.sz.gov.cn/szzt2010/zdlyzl/sfxx/bz/jg/index.htm; 

Zhang et al. (2013); EIA (2017); OECD energy price & taxes (pp.317-18); 1 美元 = 6.2284 人民币 
 

 广东的电力需求（见图 6）主要来自工业用户（65%），只有少部分来自居民用

户（16%）。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在德克萨斯，37%的电力需求来

自居民用户，而只有 28%来自工业用户。 

 
 

数据来源: 广东政府统计(2016)  http://www.gdstats.gov.cn/tjnj/2016/directory/content.html?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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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广东 2015 年的电力需求来源（TWh） 

 

http://www.sz.gov.cn/szzt2010/zdlyzl/sfxx/bz/j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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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力市场的运行机制 

 

1. 国际背景 
 

很多发达国家的电力市场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比如美国和英国。建立这些市场的初

衷是两个基本概念：“优先序调度”（merit order dispatch）和“电力库”（power pools）。

像法国的 EdF 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CEGB 这样的垄断性发电企业，为了在任何时间

都满足系统需求，会根据各电厂的边际运行成本对他们进行调度23。系统的边际成本

指的是，在任一时间，系统为了满足电力需求，每多发 1MWh 的电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它也就等于系统为了满足电力需求中的最后 1MWh 而调度的成本最低的那个电厂的边

际成本。在美国电力市场发展史上，地方性电力垄断企业在开始的时候会与垄断地区

之外的其他发电企业进行电力交易，这样做的原因就是，由于不同发电系统的边际成

本不同，所以边际成本低的系统可以向边际成本高的系统售电，这样双方都可获益。

这种交易的平台就是“电力库”，这些电力库最终演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独立系统

运营商（比如美国的 PJM, MISO 或 ERCOT）24。  

 这种电力库本身就是一种短期市场，可以为一小时或半小时之内的电厂运行提

供指导。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力市场改革使得电力市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既有发电

厂的所有权被拆分给多个业主，而且一些新的发电企业也进入了市场。因此，电力批

发市场不仅可以使各系统相互之间进行电力交易，而且可以让用户从所有的个体电厂

买电。电力市场不仅包括短期市场（日前市场），而且包括长期合约市场。而且电力

市场的覆盖面从单纯的能源扩展到辅助服务，比如频率调整和容量管理。 

Stoft (2002)探讨了一个完整的电力市场是什么样子25。比如，英国有双边能源合

约市场（包括月度、年度以及其他期限）和短期能源平衡市场（最短为提前一小时），

有辅助服务市场（比如频率和短期运行备用），还在最近建立了一个电力容量市场，

也就是长期备用容量的市场。英国的这些市场是相互连接的，如果一个市场的供求平

衡发生了变化，那么其他市场的价格会随之变动。中国在 2002 年的电力市场改革中，

                                                      
23  见 Chick (2007, pp.57-83)，其中讨论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电力行业边际成本定价历史。 
24  比如，可参看 Hurlburt et al. (2017)，其中讨论了 MISO 的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25 见 Stoft (2002, pp.202-314)，其中讨论了完整的能源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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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两大电网企业和五大发电企业。Andrews-Speed et al. (2003) 建议，广东应该建

立一个强制性的电力库26，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区域性电力市场。Zeng et al. (2004)

也探讨了对于广东来说完整的电力市场机制应该是什么样子27。 

电力市场可以由系统运营商运营，也可以由独立实体运营。在美国，电力市场

往往由独立系统运营商负责运营（他们本身不拥有发电设备以及零售或电网资产）。

在欧洲，很多电力批发是通过独立的电力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这些交易所是金融交易

平台，他们所拥有的电力系统其他环节的资产是有限的（当然有些交易所的股东中包

括输电系统运营商）。欧洲各电力交易所之间进行了合并，其价格机制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共同优化，这有助于提高整个欧洲的交易效率。现在，欧洲的几个区域性电力交

易所通过一个统一的交易平台(EUPHEMIA)协调日前定价，这被称为“市场耦合”28。这

种做法使得欧洲大约 85%的电力可以在没有任何跨境输电限制的情况下在给定时间点

确定一天之后的批发价。 

 所谓有效率的电力市场价格，指的是价格能反映短期和长期的基本供求关系，

并且可以作为短期运营和长期投资的良好指南。一些很好的分析表明，电力市场的拓

展可以带来短期收益。比如，ACER (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耦合的过程使电向正

确方向（也就是从低价格地区向高价格地区）流动的时间比例增加了29，而 Mansur 

and White (2012)的研究也表明，PJM 对于市场覆盖面积的拓展改善了它之前的边界地

区的价格效率30。 

有一点非常重要：在一个电力市场里，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在电力市场中报价，

最终形成出清价格，则每一个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都会得到那个出清价格（这指的是

在统一价格的拍卖中）31。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供和求的匹配都同样重要。任何其他结果

都将鼓励他们在竞价过程中采取博弈策略，这将降低批发价定价过程的效率——而这

个定价过程是决定市场中的哪些供应可以与哪些需求匹配的最好方式。 

 

                                                      
26 Andrews-Speed et al. (2003). 
27 Zeng et al. (2004). 另见 Bessembinder and Lemmon (2002). 
28 见 APX et al. (2013)，其中详细 介绍了 EUPHEMIA。 
29 同上。 
30 Mansur and White (2012). 
31 见 Stoft (2002, pp.93-106)，其中讨论了电力市场的拍卖设计 。他反对使用未经实验的市场设计。Stoft 
(2002, p.101)则讨论了电力拍卖市场中“报价即支付价”的方式可能优于“单一价格拍卖”的几种情况。如

希望进一步了解歧视性价格拍卖与单一价格拍卖的区别，见 see Krishna (2010, pp.17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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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的电力市场 
 

广东目前的电力批发市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每年一次的年度双边协商，

涵盖了交易电量的 80%；第二部分是月度集中竞价，涵盖了交易电量的 20%。2017 年

的市场交易总量是 110 TWh，其中大约 20 TWh 是在月度交易市场上的交易。这意味

着只有 4%（即 20%的 20%）的电力总需求是通过月度交易市场得到满足的。（广东

省电力消费总需求中只有 20%参与市场交易。）月度交易市场对售电公司的市场份额

有一个 20%的限制，但年度交易市场对售电公司的市场份额没有限制。 

 广东电力市场上目前的所谓市场价，实际上只是与管制零售价格相比的价差。

32。最大价差是-500 个基点（1 个基点=0.001 元/千瓦时）。当前的市场覆盖了 4000 个

大型用户。典型的大型用户是像大通讯公司或金属工厂那样的企业。年度市场的价差

大约是 64.5 个基点（0.0645 元/千瓦时），而月度市场的价差在此基础上上下波动（见

图 7），而且这种波动已经体现在一天的不同时间里（峰、平均、谷），幅度为+/-0.3

元/千瓦时。2018 年，电力市场将覆盖 180 TWh 和所有的天然气、核电、风电和水电。

南方电网将为发电企业所发的并提供给电网的所有电支付一个管制价格，而电力市场

将决定一个发电企业愿意接受的、相比于管制价格的价差。 

 

 
来源: http://mp.weixin.qq.com/s/CBdmpsVFppV1j2WskWnPNQ 

                                                      
32 Li and Shen (2016)，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Trading Center yesterday officially launched mainly act as a 
"matchmaker", Top News. 另见中国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 (2015)， “广东省电力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

交易扩大试点工作方案” ，http://nfj.nea.gov.cn/adminContent/initViewContent.do?pk=zwgk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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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利用电力市场，既为参与市场的发电企业售电确定价差，也为参与市

场的零售商（售电公司）购电确定价差。它还根据与售电公司的协议为其支付零售利

润33，这些支付款都体现在次月的帐中。这种做法意味着电网不必将输配电价分离出

来。要想为所有用户都将输配电价分离出来是比较难的，因为在南方电网目前的零售

价格体制之下，不同用户群体之间存在着隐性的交叉补贴。广东有一个特别问题是，

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过支付高电价为广东其他地区进行补贴。到 2017 年 8 月为止，广东

还没有公布其输配电价。在公布之前，这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准34。然而，深圳

已经公布了它的上网电价，原因是它有自己的输配电网，所以更容易计算基础成本35。  

目前广东的所有电表都归南方电网所有。这降低了用户之间的潜在竞争和用户

收益。如果电表所有权归用户或售电公司，那么他们将有动力更好地利用电表数据和

电表设备，当然，那也意味着需要对电表的质量和连接进行规范，以防止欺诈。南方

电网在广东供电行业仍占统治地位，2016 年的配电量为 829.7TWh，收入为 4730 亿元  

(约 710 亿美元)36。中国南方电网在财富 500 强中排名第 95 位。南方电网负责管理本

行业所有的支付风险，因为它收取所有费用并分配给各市场参与方。 

广东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些没有注册的自备电厂37。自备电厂可以规避电网的

高收费以及向电网电收取的其他费用。这种发电主要来自污染严重的小火电厂。 

电力市场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开放市场，让所有工业和商业用户参与竞争，另外，

居民用户也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电力市场。电网价格每 3 年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价

格公式重新计算，该公式中包括了一个固定价格和一个通货膨胀调整系数。预计 2018

年底之前会启动一个电力现货市场38。到目前（2017 年 12 月）为止，还没有一个建立

频率调节市场的时间表。将要建立的现货市场在其第一阶段可能是每小时的日前市场，

                                                      
33 Regulatory Assistance Project (RAP) (2016)。另见 Sung (2017). “广东电力市场改革和售电策略探讨.”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formation, 2017 年 6 月, 89-90. 
3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电网 2017-2019 年输配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969 号) ，
http://shupeidian.bjx.com.cn/news/20171107/859803.shtml 另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

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暂行）》” 发改能源〔2016〕2784 号，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1/W020170112319053238252.pdf  另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试行）》” 发改价格〔2016〕2711 号，
http://www.ndrc.gov.cn/fzgggz/jggl/zcfg/201701/t20170104_834333.html  
35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市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发改价格【2014】2379 号， 
http://jgs.ndrc.gov.cn/zcfg/201411/t20141104_639639.html 
36 1 美元 = 6.64 人民币 
37 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17)， “告别无序竞争，电力市场呼吁售电专业化时代，” 
http://www.cec.org.cn/xinwenpingxi/2017-10-30/174433.html 
38 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试行）》”  发改价格

〔2016〕2711 号，http://www.ndrc.gov.cn/fzgggz/jggl/zcfg/201701/t20170104_834333.html 

http://shupeidian.bjx.com.cn/news/20171107/859803.s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1/W02017011231905323825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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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 17%的能源，第二阶段可能将允许日内交易。现在还没有需求侧响应市场。有一

种普遍看法是应该建立一个更接近于美国 PJM 的市场，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典型市场，

还有一种建议是对节点定价（nodal pricing）进行试验39。我们注意到，中国至少从

2008 年起就已经对电力现货市场进行了规划，但现在还没有实现40。 

 

  

                                                      
39 Tung and Huang (2017)， “美国 PJM 电力市场及对广东电力改革的启示”, Yunnan Electric Power, 2017, 
45(1). 另见 Zhang et al. (2015), “售电侧市场放开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aeps-
info.com/aeps/ch/reader/create_pdf.aspx?file_no=20151128001&flag=1&journal_id=aeps&year_id=2016 
40 关于中国现货市场的最新进展，请见 http://www.nea.gov.cn/2017-09/05/c_136585412.htm。另见 Tsai et 
al. (2017)，“英国电改专家怎么看待中国电改，给了什么建议？ —— 专访剑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副所

长迈克尔•波利特教授”。 http://www.eothinker.com/eo/show.php?itemid=569 

http://www.nea.gov.cn/2017-09/05/c_1365854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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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参与方 

 

1. 国际背景 
 

在很多发达国家，电力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会导致主动参与（最广泛意义上

的）电力交易的公司数量大大增加。批发市场建立的前提，是要建立独立的供给侧和

需求侧，发电企业是供给侧，而售电公司是需求侧。要想让批发市场有效率地运行，

就需要有多个发电企业和多个售电公司。如果只是一个大发电企业把电卖给一个大售

电公司，那是不够的。因此，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开放了发电和零售，以引入竞

争。 

 在这些国家，大的工商用户被允许自己联系零售商或供应商，甚至自己直接建

立一个零售公司或交易公司。同样，发电企业也可以进入零售市场，直接获得终端电

力用户。一些售电公司由新进入电力行业的第三方建立，这些第三方经常有天然气、

通讯或金融市场的经验。其中最成功的第三方参与者是那些来自天然气行业的公司。

比如，英国天然气公司（British Gas）是英国电力市场最大的新参与方，其所有用户中

的一半是从其他供应商那里转投过来的。再如，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Suez）非常

成功地进入了北欧的工商电力市场。 

 在英国，参与电力批发市场的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的数量增加了很多。在 1990

年的电力市场改革前夕，英国只有 14 个地区垄断性售电公司（也就是每个大用户对应

一个售电公司）。当时只有两个区域性发电公司。在 1990 年电改后的市场中，则有 6

个发电企业（之前的英国中央电力局被拆分成了四个部分）和 14 个前地区垄断性售电

公司。之前的燃气零售垄断企业（即英国天然气公司）立刻进入了零售市场，而中央

电力局拆分出来的 4 个发电企业也寻求直接获得终端用户。新的发电公司也可以进入

发电和零售市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独立的售电公司。到了 2017 年，英国的电力批

发市场中有 149 家有许可证的发电企业和 68 家工商售电公司41，所以不论是发电还是

零售的集中度都很低。 

 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需要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发电企业需要承担固定成本和

可变成本，这些成本需要通过销售收入来收回。而售电公司向用户卖电时，大多采用

                                                      
41 见 Ofge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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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价格不变的方式，并且需要保证满足用户的所有用电需求。因此，不论是发电企

业还是售电公司都面临着相当大的金融风险。电力批发价格的猛升可能导致售电公司

破产，而猛降可能导致发电企业破产。因此，两类企业都希望为其大部分发电或销售

谋求期限更长（1-2 年）的固定价格合约，来对冲头寸。不管短期市场中的交易电量比

例是多少，这样的避险行为都会发生。在美国的 PJM 体系中，发电企业必须将所有电

力在强制性的日前市场上进行交易；而在英国，发电企业在接近实时的平衡市场上只

交易大约 5%的电。在英国，双边协约（也就是售电方和购电方直接达成的协约）占到

所有交易协约的 90%左右42。 

 在欧洲和北美，售电公司和发电企业直接参与电力市场。售电公司还要管理自

己的计费和收费系统。他们还必须支付政府税收、电费、电网价格以及批发成本。账

务拖欠或记账错误的后果很严重，因为零售的利润（也就是总收入减去总外部成本）

非常低，只有总收入的 5-10%左右。有的售电公司就是因为数据管理不善和账务问题

而破产，比如英国独立能源公司（Independent Energy）在 2000 年的破产就是这样43。

也有发电企业因为批发价太低而破产，比如英国能源公司（British Energy）44 和欧洲

TXU 公司（TXU Europe）45 2002 年在英国的破产就是如此。 

 开放的电力市场的另外一类新参与者是为电力用户管理能源成本的能源服务公

司。这些公司有各种不同的商业模式，比如拥有自己的电力资产并以固定价格售电

（就像传统的发电企业那样），或通过改善用电计量方式或发现最佳市场价格来管理

用电成本46。很多能源服务公司是以 IT 为基础的企业，其关注点是将他们的所有客户

的所有用电需求进行统筹考虑，在此基础上找到最优价格，然后与客户分享节约下来

的成本。与传统的售电公司相比，能源服务公司一般来说不必承担完全的市场价格风

险，而只是赚取服务费。 

                                                      
42 见 Ofgem (2016)，其中谈到，在英国，电力交易大多以 OTC 合约形式进行，而不是通过交易所。 
43 见 M. Harrison, ‘Independent Energy collapses with customers still owing £119m in bills’, The Independent, 
8 September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business/news/independent-energy-collapses-with-customers-still-owing-
pound119m-in-bills-699827.html 
44 见 Taylor (2007). 
45 见 M. Harrison, ‘Generators exposed after collapse of TXU Europe’ 
The Independent, 20 November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business/news/generators-exposed-after-collapse-of-txu-europe-
128536.html 
46 关于欧洲情况的讨论，见 Marino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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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批发市场并不是电力市场改革的全部。电力市场改革还需要为电网引入

激励机制47。如果整个电力行业（既包括发电企业也包括电网）都有降低成本的压力，

那么他们就有动力以竞争性的方式将电力供应外包，这将鼓励新的发电和电网资产的

建立和运营48。这将创建或拓宽采购市场，现有的公司经常会剥离他们的建设业务，

并且为新业务采用招标方式。例如，欧洲很多配电公司出售了他们的工程建设和 IT 业

务板块，并且在提供电力服务方面更多采用了招标程序49。 

 

2. 广东能源市场的新参与者 
 

图 8A 是广东的装机容量份额情况，涵盖了所有发电；图 8B 是放开后的电力市

场的份额情况。广东的电力批发市场正在吸引新的参与方。在 13 个最大的售电公司当

中，3 个为非上市公司，10 个为上市公司50。例如，深圳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是一家非

上市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也就是在广东电力市场改革试点的决定宣布之

后不久51。该公司的业务包括能源销售、能源和电力合同管理、软件、可再生能源项

目、配网建设以及电力管理研究。其重点业务是大数据和 IT 管理，并拥有一个具有电

力和 IT 两个行业背景的管理团队。它是第一个获得零售许可的公司。其核心运营业务

是一个售电管理平台。该公司在电力批发市场中的零售市场份额约占 10%。它可以为

零售客户提供一系列附加值服务，包括：电力系统应急响应、技术咨询、预防性测试、

工程管理、价格监控、负荷控制、实时精准计量等。在这些服务项目当中，很多已经

被包含在了目前的市场价差电费当中，但是最终该公司可能会对某些服务项目进行收

费。未来，售电公司将能够通过数据挖掘和提供智慧能源和智慧电网解决方案等方式

（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解决资产问题上），提供附加值服务。通过数据挖掘，可以比较

同一行业的不同用户，从而提出更好的节能建议。广东市场的参与者当中还包括华润

集团（一个巨型集团公司），它于 2015 年 11 月成立了华润电力销售公司，提供能源

和能效管理服务以及专业设备和维修服务52。零售公司有兴趣参与电网互联的竞争，

                                                      
47 见 Jamasb and Pollitt (2007)。 
48 见 Lohmann (2001)。 
49 见 Hermann and Pond (2012)。 
50 见 Wen (2017). Sung (2017). “广东电力市场改革和售电策略探讨.”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formation, 
2017 June, 89-90. 
51 见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sz-sess.com/index 
52 见华润电力官网， http://www.cr-power.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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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藉此与南方电网公司竞争电网扩张业务。他们之所以有兴趣，是因为目前电

网扩张业务的利润比发电的利润（就每太瓦时来说）要高得多。 

 

图 8 广东 2017 年的发电和零售市场份额 

A. 装机容量份额 

 

来源: http://mp.weixin.qq.com/s/CBdmpsVFppV1j2WskWnPNQ 

 

B. 零售市场份额 

 
来源：http://www.sohu.com/a/213958006_67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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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国电售电有限公司 

http://mp.weixin.qq.com/s/CBdmpsVFppV1j2WskWnPNQ
http://www.sohu.com/a/213958006_67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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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签订的合同主要分为三种类型53。第一种是最低折

扣合同，也就是售电公司在管制价格的基础上保证为用户提供一个固定折扣，这样，

如果售电公司从批发市场上得到更好的价格，其中的价差就完全归售电公司所有。第

二种是价差分享合同，也就是市场价差的 80%、90%或 95%归电力用户，其余部分归

售电公司。第三种是结合式合同，也就是把第一种和第二种合同结合起来。在电力市

场上，如果售电公司买入和卖出的电量不一致，就会产生失衡费，售电公司希望尽可

能准确地平衡电的供给和需求，必须将失衡幅度控制在协约购买量的正负百分之二。

售电公司在供需匹配时的失衡费被定为市场电价的+/5%。一些售电公司与其购电用户

分担失衡风险，其他售电公司则在一定限度内独自承担风险。售电公司还可以为用户

提供节能建议或投资等附加值服务。一些售电公司在平衡他们的协约购买量和实际月

度需求量时可以做到非常准确（每个合约购买量的+/-3% 以内），而另外一些售电公

司则很不准确（每个合约的误差可达+/-30%）。售电公司之间不能自行交易失衡量，

但从 2017 年 6 月份开始，发电公司可以这么做。 

 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中国电力行业的国际化做准备。随着中

国电力系统的成熟，中国国内对于电力设备的需求将减少，这将对电力系统的产能产

生影响。一个战略性的应对方式是到国外寻求新市场（这也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相一致）54。另外，通过改革，一些企业将从现有企业中独立出来，这是有益处的，

因为这将催生更高效的公司，他们更有能力在有竞争性的国际环境里赢得竞标合同

（当然很可能要与其他中国公司竞争）。一个好例子是，中国能源工程集团广东电力

设计院是一家工程和项目承包公司，负责电力项目的实施55。它于 2017 年从南方电网

中独立出来，现在约 40%的业务在海外。 

 

                                                      
53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7)，“广东电力市场交易基本规则（试行）“。 http://www.nea.gov.cn/2017-
01/20/c_135999956.htm; 广东省人民政府(2017)， “广东电力市场建设实施方案 ”。
http://dp.meizhou.gov.cn/show/index/630/15611; 另见 Shu et al. (2016). 
54 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 (2016)， ”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  2016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ghwb/201612/P020161222570036010274.pdf. 
55 见广东电力设计院官网， http://www.cccme.org.cn/shop/cccme8977/index.aspx 

http://www.nea.gov.cn/2017-01/20/c_135999956.htm
http://www.nea.gov.cn/2017-01/20/c_135999956.htm
http://dp.meizhou.gov.cn/show/index/630/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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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调度的影响 

 

1.国际经验 
 

建立覆盖面广的电力批发市场，会从两个方面对价格产生影响。 

第一，由于现有价格面临竞争，所以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被迫在定价时更为准

确地反映供求状况。在开始时的价格水平上，如果发电量比用电需求量大，那么价格

将下降，因为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不得不通过降价让供求关系恢复平衡。也就是说，

之前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的定价太高了。因此，市场将减少电力行业的寻租空间（或

垄断力），这有助于提高配置效率。这种效果既可以在短期（日前）也可能在长期

（月度）批发市场中体现出来。不过，也可能存在相反的情况：由于价格管制，导致

售电公司和发电企业不得不定价偏低，导致供小于求。在这种情况下，批发市场将使

得电价提高，从而纠正过低的定价56。 

 第二，批发市场有助于提升发电效率。这是因为，不论之前的系统是如何在不

同电厂之间进行调度的，现在的系统运营商有更大的动力把发电任务首先分配成本最

低的电厂57。批发市场使得电厂根据成本进行竞争，一个电厂与其他电厂相比只有成

本足够低，才会被选择（也就是有运行的机会）。如果市场能够拓展到以前未被纳入

的地区，那么必将引发电厂之间的价格竞争，报价低的电厂将首先得到调度。由于电

厂能否得到调度取决于其市场报价是否有竞争力，所以每个电厂都会为了保持竞争力

而积极降低成本。那些报价接近于市场价的电厂尤其如此。对于这些电厂来说，成本

只要稍高或稍低，就可能会决定他们能否在批发市场上赢得供电合同，而如果从长期

来看，这也决定着他们是继续生存还是关门。因此，市场的作用使得电厂有很强的动

力降低成本（也就是提高发电效率）。而且，人们在进行投资时，只会投资于成本最

低而且相对于未来市场的预期价格来说具有净现值的电厂。批发市场要想产生这样的

效果，就似乎需要建立短期市场（通常是日前市场），这是因为，要想通过改善调度

来节省成本，就应该通过有效率的实时运营来实现。不过，需要强调一点：如果初始

                                                      
56 见 Pollitt (2004)，其中讨论了智利的情况。在智利， 电力批发市场价格自从 1982 年以来就一直起伏

不定，主要是因为缺水。Parades (2003)讨论了智利的价格波动与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 
57 见 Newbery and Pollitt (1997)，其中讨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电力批发市场的建立对于电厂运营和投资

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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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相对于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价格来说过低，那么批发市场将提高价格，这样，所有

电厂都将得到更高的价格，这意味着更多的高成本电厂将得到调度。 

 因此，电力批发市场通过价格来影响电厂的调度，从而影响电厂的运营和投资

效率。在欧洲（比如英国）的电力市场上，发电企业受到批发市场价格的影响，只调

度那些成本最低的电厂。在美国，中央调度系统的运营商根据日前市场的报价来决定

哪些电厂被调度。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实际的调度情况与市场报价密切相关，基础

市场价直接影响到调度决定。有一个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是：中央调度和自我调度哪个

更好？中央调度需要每个发电公司都进行自我优化，而且需要预测系统的其他运行任

务。而自我调度系统的好处是，无论市场的支付规则是什么，发电公司在决定让哪些

电厂运行的时候，都会将所有关于成本和合同执行的问题考虑在内。英国竞争与市场

管理局最近得出了一个结论58：英国的自我调度系统和美国普遍使用的中央调度系统

同样有效率。 

 不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市场扩展对于配置和生产的效率都很重要。欧洲国家之

间的电网互联使得各国相互之间可以进行电力生产的配置优化，从而减少了整个系统

的成本，而在美国的 PJM 中，市场扩展也使得之前实行独立调度的地区实现了电力生

产配置优化。市场扩展可以增加独立市场内部的竞争，并且保证让整个市场区域内成

本最低的电厂被调度59。 

 

2.对广东省调度的影响 
 

 由于最近的电力市场改革，广东燃煤电厂的财务回报率受到了很大影响。根据

Ng (2016)的估计，燃煤电厂的回报率将从 2016 年的 9%降到 2018 年的 5%60。中电集

团已经宣布，由于受电力市场改革的影响，其在中国南方的发电业务的利润急剧下降

61。 

 中国南方电网地区有四级调度62：第一级是南方电网，包括从西到东的互联；

第二级是省级电网；第三级是市（其中包括广州和深圳）；第四级是县，包括分布式

                                                      
58 CMA (2016, pp.183-188). 
59 关于 PJM 市场拓展的效益分析，见 Mansur and White (2012) 
60 Ng, E. (2016). 
61 见 China Light and Power Group (CLP) (2016). 
62 见中国南方电网(2016)，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16 年，http://www.csg.cn/. 另见 Wang et al. (2006). 

http://www.cs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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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例如小水电）。在广东，所有的煤电、部分天然气热电联产以及所有的核电都

由省一级调度。 

 系统运营商的调度决策不直接受到批发市场合约的影响。目前的调度仍然沿用

市场交易之前的规则，即以每个电厂被分配的运行时间为基础。（这与其他国家不同，

前文讲过，在其他国家，调度受电力市场价格的影响。）发电企业知道自己在电力市

场的协约执行情况，所以从理论上讲可以向系统运营商说明他们是否可以接受调度。

而且，发电企业相互之间也可以进行电力交易。由于发电企业有强烈愿望匹配供应和

需求，所以取得了一些节煤效果（因为企业会选择运行成本较低的燃煤电厂）。 

 这种调度方式可能被改革63。目前正在对两个模式进行测试：第一个是辅助测

试，即电厂在是否运行的问题上需要遵守调度安排；第二个是电厂需要提前 5 天报告

它是否可以运行。现在尚没有计划实施自我调度（前文讲过，自我调度有助于发电企

业在调度过程中把市场协约执行情况考虑在内）。 

 跨省电力交易主要通过广州和北京两个电力交易中心进行64。 从云南到广东输

送的电力，需要收取 0.45/0.35 元/千瓦时的输电费用（相对于支付给广东发电企业的价

格来说，这是很高的）65。广东用电的 1/3 是从云南引进的。云南和广东的交易量取决

于双方的协商，他们的交易虽然看上去使双方受益，但是每个省都会既有受益者也有

受损者。在云南，燃煤发电企业的收入可能下降（因为广东燃煤电厂的竞争），而市

场用户将支付更高的价格；而在广东，所有的发电企业都可能受损，而电力用户可能

受益。云南有一个现货市场，但是其中 95%是水电，而且不太可能很快与广东实现完

全互连66。 

  

                                                      
63 见 Ho et al. (2017). 
64 Zhang et al. (2014). 
65 广东 2017 年给发电企业的电费是: 煤电 - 0.4505 元/千瓦时 
( http://news.bjx.com.cn/html/20170418/820743.shtml); 天然气发电 - 0.745 元/千瓦时, 
(http://shoudian.bjx.com.cn/news/20171010/854086.shtml); 风电 -0.61 元/千瓦时 
( http://news.bjx.com.cn/html/20151215/691707-2.shtml); 太阳能 - 0.85 元 /千瓦时 
(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227/799707.shtml). 
66 见广东电力交易中心 (2017)，《南方区域跨区跨省月度电力交易规则（试行）》。 
https://www.gzpec.cn/main/index.do。另见 Meng, T. Li, C. & Chang, T. (2016). “未来广东电力市场下实时

调度规则思考，” Guangdong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 25(16)。 

http://news.bjx.com.cn/html/20170418/820743.shtml
http://shoudian.bjx.com.cn/news/20171010/854086.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51215/691707-2.shtml)
https://www.gzpec.cn/mai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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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进建议 

 

1. 改革的总体印象 
 

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广东不同地区的终端零售价格缺乏透明度。售电公司并不

清楚他们的用户实际支付的最终价格是多少67。其原因是，终端价格仍然由南方电网

负责。南方电网把广东分为六个主要的价格区域68（最开始是 71 个），同种类型的电

力用户在不同区域需要支付的终端零售价差别较大。县级的终端电价也是不同的，特

别是在珠三角地区和非珠三角地区之间，因为两类地区有不同的税和补贴。广东有 21

个市、19 种电价。在不同的价格区域，终端电价中的输配价部分从 0.1 到 0.2 元/千瓦

时不等69。在终端电价的构成要素中，除了市场价差以外，还包括：发电指导价、上

网电价、交叉补贴以及输配电价。 

 从改革的总体影响来看，垄断性的输配电价是一个重要方面。Pollitt et al. (2017)

讨论过，在电力改革对终端价格的总体影响中，激励性监管是一个重要因素。2017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要求所有省公布单独的上网电价70。广东省发改委在 2017 年 11 月公

布了它的价格，该价格将是 2017-2019 三年的固定名义价格71。2018 年 1 月，广东省

发改委还宣布，为所有用户把输配电价降低 0.0233 元/千瓦时72。把这个降价幅度加上

电力市场的价差-0.0645 元/千瓦时，意味着参与电力市场的所有用户的电价将下调

0.0878 元/千瓦时（在支付零售成本之前），相当于 0.0141 美元/千瓦时或 2015 年工业

电价的 10%（见表 1）。  

在广东，有三个部门对电力行业实施监管73：第一个是广东省发改委的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的电力处，负责电力市场以及市场参与者的许可证；第二个是省发改委

                                                      
67 见 Shu et al. (2016). “基于优化理论市场化的日前电力市场机制设计”,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s. Vol. 40, No. 2. 
68 除了深圳之外，广东还有 5 个价格区。 
69 见国家能源局在 2017 年 11 月 13 日的官宣，“广东各价区输配电度电价最低-5.16 分/千瓦时” : 
http://www.nea.gov.cn/2017-11/13/c_136749039.htm. 
70 见国家发改委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布的价格改革文件 2016（2711），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试行）”。http://www.ndrc.gov.cn/gzdt/201701/t20170104_834330.html 
71 见广东省发改委价格改革文件 2017（498）号，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销售电价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 。http://www.gzns.gov.cn/zwxxgk/zdlyxxgk/jghsf/201707/P020170726493877075556.pdf.  
72 同上。 
73 见广东省人民政府(2017)， “广东电力市场监管实施办法（试行）”。 http://www.nea.gov.cn/2017-
01/20/c_135999956.htm. 另见 Sun and Su (2017). China, The Energy Regulation and Markets Review (Edition 

http://www.nea.gov.cn/2017-01/20/c_135999956.htm
http://www.nea.gov.cn/2017-01/20/c_1359999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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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处，负责计算输配电价；第三个是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承担某些监督管理

职责。这三个部门都有负责任对电力市场的竞争环境进行监测，但是，他们之间的职

责分工似乎不够明确。而且，关于中国的《反垄断法》（中国关于竞争的一般法）是

否适用于电力行业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法律上的争议74。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监管机

构，负责发放市场参与者许可、进行市场设计调整、确定上网电价以及监测竞争环境。

这样一个独立机构的优势是能够整合管理资源和经验，并提高监管能力。Pollitt et al.

（2017）讨论了独立监管机构在其他国家的重要性以及是否适用于中国。Li and Yu 

（2017）指出，对电力行业监察体系进行司法改革，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电改75。 

为电力系统引入新的售电公司，已经产生了三个积极效果。第一个是改善了人

们对于电力产品的本质的理解，电力用户现在对于价格和能源管理问题更加敏感。第

二个是政府更加理解从行政定价走向市场定价的意义。第三个是售电公司为用户提供

的服务质量要好于南方电网的服务质量。 

 在广东，电厂所有权的集中度很高。其中，最大的发电企业粤电集团拥有 35%

的装机容量市场份额，第二大的企业拥有 20%的份额。粤电集团是中国华能集团（中

国最大的 5 家发电企业之一）的持股公司76，主要业务集中在南方电网地区。这不仅

指总装机容量，也指发电量峰值。这说明，可能有必要让国有电厂之间实现资产交换，

从而让他们在竞价过程中形成竞争。 

 广东当前的电力市场只覆盖了 20%的电力需求，占到了省内发电量的 30%，但

对于燃煤电厂来说比例要高一些（可能 40%）。电力市场中的电的边际成本可能比实

际发电的边际燃料成本要低一些，因为启动、关机和部分负荷都会带来成本。对于一

个燃煤电厂来说，如果不能把电卖给电力市场，就可能需要减少发电量。如果这种情

况会提高边际燃料成本（因为部分负荷的缘故），或要求一个电厂停机而另一个电厂

开机（都是有成本的），那么报价最好比边际燃料成本低一些。 

                                                                                                                                                                     
6), Edited by David L Schwartz, Law Business Research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overseeing the energy sector. 
74 关于这个法是否适用于电力行业的第一个法律案例在 2017 年 6 月出现在山西。当时，监管者将这个

法应用于几个发电企业，但是，发电企业对此提出了异议，因为他们认为电力行业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

市场。见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8-08/doc-ifyitapp2997520.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6/06/c_1121092318.htm; 以及 
https://hk.saowen.com/a/ba4f85af87d5d5a78c9572a60e62b11de7ac497c60818c08dad5a55649576c81. 
75 Li and Yu (2017). 
76 中国华能集团拥有粤电集团 24% 的股权，广东省人民政府拥有其余 76%的股权。 见 
http://www.gdyd.com/site/yudean/gsjj/index.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8-08/doc-ifyitapp2997520.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6/06/c_1121092318.htm
http://www.gdyd.com/site/yudean/gsj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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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一个部分放开的市场上，需求远大于供应77。这种情况导

致售电公司在报价时只是为他们要购买的最终电量报出很小的价差，其目的是降低市

场价格（下文将解释这是为什么）。月度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实际上并不发生交叉，

比如，图 9 就是 2017 年 2 月和 3 月的供给曲线图78。 

 

图 9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月度期货市场的初始市场出清结果 
 

 
 

来源: E-Power (2016) and Zhang (2017)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hina-power-market-too-young-irrational-huiting-zhang/ 

 

市场成交价是根据一个公式计算出来的。该公式计算的是拍卖过程中中标者的

价差电费。（价差指的是报价与管制价格之差，而价差电费就是价差乘以购售电量。）

这不同于其他国家里多数电力批发市场的统一价格（市场均衡价格）拍卖。广东电力

市场交易价格的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出购电方报价和供电方报价分别相对于

管制价格来说的理论节约量（即价差电费），也就是总消费者剩余的面积和总生产者

剩余的面积）；然后，使用这两个面积之和来计算出系统的价差电费79；最后，按照

对半（50-50）的比例将价差电费平均分配给所有购电方和所有供电方。购电方将得到

双方剩余总面积的一半，供电方也将得到双方剩余总面积的一半。他们得到的价格都

比管制价格低，每方的价差电费就等于系统价差电费的一半。各购电方将根据他们各

自在购电方总价差电费中所占的份额进行分配，各发电企业的价差电费也将根据他们

                                                      
77 另见 Yang et al. 2017)， “广东电力市场需求侧响应交易机制研究”,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30(5), 25-
34. Pang, P. (2016)， “电力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电力需求响应机制与支撑技术”,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78  Zhang (2017)对这个图有一个详细的评论。 
79 感谢 Phil Chen 在一个短文（”‘Clearing mechanism of Guangdong Power Market in 2016’）中对这个问题

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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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供电方总价差电费中的相对比例进行分配。图 10 用一个例子详细解释了这个计

算方法。 

图 10 市场出清和定价示意图 

A. 售电公司 (绿色)的报价和发电企业（蓝色）的报价 

(红线表示最大交易量) 

 

来源: Jing, Z., Chen, Z., and Zhu, J. (2018) 

 

在图 A 中，有 3 个售电公司（购电方）和 3 个发电企业（供电方）在拍卖中中标。

例如，发电企业中的最低报价是以-400 的相对价格供应 2 个单位的电量。市场出清价

格应该是-200（供给曲线与固定交易量曲线的交叉点），而且所有售电公司都应该支

付这个价格。 

B. 计算系统价差电费 

 

来源: Jing, Z., Chen, Z., and Zhu, J.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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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B 中，总消费者剩余(300)用橙色表示，总生产者剩余(1750)用紫色表示。两者

相加就是系统的价差电费(2050)。 

 
C. 为中标者分配系统价差电费 

 

来源: Jing, Z., Chen, Z., and Zhu, J. (2018) 

 

D. 为中标的售电公司和发电企业计算最终价格 

 
来源: Jing, Z., Chen, Z., and Zhu, J.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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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C 中，系统的价差电费总额被对半分配给中标的售电公司和发电企业，然

后，每个售电公司或发电企业再分别根据他们在总消费者剩余或总生产者剩余中的份

额得到相应的价差电费。例如，在中标的售电公司当中报价第二低的那个公司的消费

者剩余是 100，这等于总消费者剩余的 1/3 (= 100/300)，所以该公司分配到的价差电费

是 1025 的 1/3 ，即 341.6。 

在图 D 中，价差电费被转换成价格。计算方法是将每个中标公司或企业的价差

电费除以它的购售量。例如，报价第二低的售电公司需要支付的价差是-170.8（即

341.6 除以 2） 

 最终结果显示，发电企业得到的价格比他们的报价要高，而售电公司支付的价

格比他们的报价要低。一个重要问题是，边际内竞标者的竞价行为会影响市场定价结

果，比如，在上图中，不论是报价-50 的售电公司（下文称“售电公司 2”）还是报价

-400 或-350 的发电企业（下文分别称“发电企业 1”和“发电企业 2”），都能影响最

终定价，尽管他们在边际内。 

假设售电公司 2 当初的报价是-100，那么这将改变关于最终价格的所有计算，

而售电公司 2 自己也可以支付更低的价格。同样，如果发电企业 1 当初的报价是-350，

这也将改变对于最终价格的所有计算，而发电企业 1 自己也将得到更高的价格。（具

体计算请见附件。）如果拍卖市场是经过良好设计的，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

80。因为这会鼓励购电方调低报价、售电方调高报价，而不是鼓励他们进行真实报价。

上文中图 9 所显示的就是由于购电方操纵报价而出现的一种情况。 

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是，要认识到市场有供应剩余，因此，市场出清价格就是

要出售的固定电量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叉点的价格（在本例中是-200）。这也是发电

企业愿意为整个市场供电的价格。云南的拍卖也没有使用统一的市场出清价格81。云

南的做法是，将购电方的最高报价和供电方的最低报价相匹配，然后计算出两个报价

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就是购电方要支付给售电方的价格82。这个方法鼓励购电方调

低报价、售电方调高报价。 

                                                      
80 关于什么是良好的拍卖市场设计，见 Klemperer (2002) and Ausubel and Crampton (2011)。 
81 Feng (2016). “从云南方案看新电改隐患”, China Energy. 
http://www.cnenergy.org/yw/zc/201602/t20160205_270260.html.  
82 见 Zhang (2017). 另见 Tung and Huang (2017)， “美国 PJM 电力市场及对广东电力改革的启示”， 
Yunnan Electric Power, 2017,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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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电力市场改革应该对相邻省份产生了影响。云南的电力零售价格很低83。

如果有一个覆盖云南和广东的运行良好的电力市场，那么云南的水电企业应该得到高

得多的批发电价。这个市场如果能够与南方其他省份（比如云南与贵州）进行电力交

易，会有很大好处（见 Zhang et al., 2014)84。这将会提高云南电力市场的批发电价，并

且有可能提高云南的零售电价。一种解决方案是，确定一种“水电效益费”，从水电站

征收，用于为本省的上网用户降低输配电价。英国曾经在 1990 年的电力市场自由化改

革中为苏格兰北部的电力用户使用过这个办法，延续了电力市场自由化之前从地方水

电厂获取发电益处的办法85。这种做法将维护有效率的价格信号，同时使云南的电力

用户不受损于电力市场改革的再分配效应。跨省交易应该利用参与交易的整个区域的

供给和需求曲线来定价，而不是根据人为设定的交易量限制（与可用装机容量无关的

限制）86。一个特别问题是，中央政府与各省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中央政府

希望推进跨省交易，因为它看到了这样做的益处；但到了省一级，将既有受益者（比

如广东的电力用户和云南的发电企业）也有受损者（比如广东的发电企业和云南的电

力用户）。 

 

2. 关于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第一，需要认识到，随着市场改革和价格下降，发电资产将贬值。如有必要，应该

对国有发电企业的资产进行重组，以增加竞争和分散资产损失。还可以考虑让电力用

户承担竞争转型费87，也就是从电力用户的受益中收取一部分，用于直接补偿发电企

业的损失和资产贬值。 

第二，广东需要发展为所有发电企业服务的日前市场，并且将此市场与电力调度结

合起来。目前实行的部分月度市场已经成功地催生了一批新的市场参与者（售电公

司），但是，月度市场并没有为运营和投资提供合适的价格信号。如果建立一个完整

的日前市场，将难以避免地出现大爆炸式交易。这种大爆炸式交易方式也是英国和美

                                                      
83 见 Feng (2016). 
84 Zhang et al. (2014).  
85 见 DECC (2015, p.9). 
86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2017)，《南方区域跨区跨省月度电力交易规则（试行）》。 
https://www.gzpec.cn/main/index.do 
87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这样的经验，见
https://www.eia.gov/electricity/policies/legislation/california/assemblybill.html 



 35 

国的电力批发市场曾经经历过的88。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可以利用长期合约来对冲金

融头寸。 

第三，有必要在一个省进行更全面的实验。要开展真正的电力市场试点，就应该有

针对所有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的一整套电力批发市场。所谓的整套电力批发市场，应

该既包括能源市场（包括年度、月度、日前和日内市场）也包括辅助服务市场（特别

是频率和短期运行备用市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力市场试点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包括广东。要想开展这样的全面试点，广东是一个很好的候选地，因为它的初始电价

较高，而且电力行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上文曾对广东和美国德克萨斯做过

比较，德克萨斯在美国的电力市场改革中走得比其他任何州都远89，其结果是该州的

电价低而且可再生能源比重大。 

 第四，中国电力市场改革走回头路的可能性比很多其他国家要大。其原因是过

去 5 年的进展不大，而且电改本身也缺乏立法支撑。此次电改的基础是 2015 年 3 月份

的国务院 9 号文件，但该文件没有法律效力，存在被撤销的可能性90。考虑到中国的

政治周期更长了（10 年以上），所以改革需要有紧迫性。在英国，1987 年的大选确定

了电力市场改革最多 5 年（实际时间只有 4 年）的实施时间表，而到了 1991 年，改革

就已经基本完成了91。这个例子说明，有必要在省级首先确立一个可行的试验计划，

然后为全面改革制定一个有雄心的时间表。 

  

                                                      
88 见 FERC (2004)，其中讨论了美国建立独立系统运营商之后的相关问题。Henney (1994)讨论了英国在

1990 年 4 月 1 日建立电力库的背景。  
89 进一步的讨论请见 Adib et al. (2013) 。 
90 九号文件是一个政策文件，不是法律。一些地方政府表示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只是遵守政策文件而忽

略现行的《电力法》（1996 年）的内容。因此，迫切需要根据九号文件的政策目标修改中国电力行业

的现行法律框架。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9/792530.shtml 
91 关于英国的改革过程，见 Henney (1994 and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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